
輻射防護協會教室租用辦法 

一、 說明 

場地所在：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295 號 20 樓之 7 

服務專線：(03) 5722224 轉 300 傳真專線：(03)5722521 

聯 絡 人：蕭微馨小姐 

二、 使用規定 

1. 提供各單位做為教育訓練、演講活動之用。 

2. 場地使用完畢，應恢復原狀並自行清運，若場地或設備遭到損壞時，租用單位

須照價賠償。 

3. 如需使用任何電器設施，請事先告知；如需張貼海報，請洽服務人員協助或指

定張貼處所。 

4. 租用單位應確實遵守使用時間，若逾時使用，將按比例酌加收費。 

三、 租借辦法 

1. 請於事前申請，並電話確認。 

2. 場地租借確認後，須付 50％訂金，餘款請於活動結束當日付清。 

3. 因故無法如期使用場地，請於 1 週前通知本會；若未於 1 週前通知取消場地，

須扣除訂金的 50％。本會將於 1 週後辦理退費。 

4. 如遇政府宣布停班停課，可選擇延期或全額退費。 

5. 若需查看場地，請事先聯絡本會總務承辦人員。 

四、 付款方式： 

□ 現金 

□ 匯款 永豐銀行 新竹分行  帳號：018-001-0002137-9「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輻射防

護協會」 

五、 教室使用時段及費用（未稅） 

時 段 
A 時段 

(08:00～12:00) 

B 時段 

(13:00～17:00) 

C 時段 

(8:00～17:00) 

D 時段 

(18:00～22:00) 

週一至週五 $3,300 $3,300 $5,500 $4,200 

周六及周日 $4,600 $4,600 $7,200 $4,800 

教 室 設 備 

1. 單槍投影機 

2. 白板(筆)、桌椅、投影布幕 

3. 冷熱開水(為響應環保，本會不提供紙杯) 

協會提供 20公升桶裝水(半日 2桶/全日 4桶為上限)增量酌收 100元/桶 

4. 麥克風、空調、一般燈光 

教 室 容 量 60 人 




